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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 2009-2010年度會期正副主席  
 
選舉主席  
 
  在任的事務委員會主席李鳳英議員請委員

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人選。葉國謙議員提名李鳳英議

員，並獲葉偉明議員附議。李鳳英議員接受提名。  
 
2.  在任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黃國健議員隨即接

替李鳳英議員主持選舉。由於並無其他提名，黃國健

議員宣布李鳳英議員當選為 2009-2010年度會期的事

務委員會主席。李議員接手主持會議。  
 
選舉副主席  
 
3.  主席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人選。

王國興議員提名葉偉明議員，並獲潘佩璆議員附議。

葉偉明議員接受提名。  
 
4.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主席宣布葉偉明議員當

選為 2009-2010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II.  2009-2010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5.  委員議定，事務委員會的例會將於每月第三

個星期四下午 2時30分舉行。委員察悉，2010年 2月的

第三個星期四非常接近農曆新年，故議定該次例會由

2010年 2月 18日改於 2月 23日下午 4時 30分舉行。委員

亦議定， 2010年 4月份例會將由 2010年 4月 15日改於

4月 22日下午 2時30分舉行，以免與財政預算案會議撞

期。  
 
 
III. 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6.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9年 10月
22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特別會議，以聽取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和教育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09-2010年度施政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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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作簡報。委員議定，該次特別會議將延長至下午

4時30分結束；黃成智議員提出的議程項目 "建造業高

空工作安全 "，將於該次特別會議上討論。  
 
11月份會議的討論事項  
 
7.  委員議定，下列事項將於 2009年11月19日舉

行的例會上討論⎯⎯  
 

(a) 勞工處在促進青年就業所採取的措施；及  
 
(b) "僱員 "與 "自僱人士 "的比較。  

 
8.  李卓人議員提到第 7段 (b)項，建議一併討論

防止假自僱。委員表示同意。  
 
9.  王 國 興 議 員 建 議 把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納 入

2009年11月份例會的議程。委員表示同意。  
 
10.  王國興議員又建議，應要求政府當局於 2009
年年底，就保障工人免遭不合理或不合法解僱的措施

向立法會匯報。  
 
11.  會議於上午 9時4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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